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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 110年新進職員甄試試題 

類 別：地政 

科 目  

 

一、請說明個人房地交易所得稅之申報方式及期限為何（6 分）？又個人房地交易所得稅之納稅

義務人未申報或低報時，其成交價額、原始取得成本及支付費用應如何核定（9 分）？ 

【破題關鍵】 

 ★★ 

 所得稅法第 14-5、14-6 條 

【使用學說】單純法規題 

【擬答】 

 

個人有前條之交易所得或損失，不論有無應納稅額，應於下列各款規定日期起算三十日內自

行填具申報書，檢附契約書影本及其他有關文件，向該管稽徵機關辦理申報；其有應納稅額

者，應一併檢附繳納收據： 

 

 

 

110.04.28 修正（所得 14-5） 

，其成交價額、原始取得成本及支付費用時之核定： 

 

個人未依前條規定申報或申報之成交價額較時價偏低而無正當理由者，稽徵機關得依時價

或查得資料，核定其成交價額； 

 

個人未提示原始取得成本之證明文件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資料核定其成本，無查得資料，

得依原始取得時房屋評定現值及公告土地現值按政府發布之消費者物價指數調整後，核定

其成本； 

 

個人未提示因取得、改良及移轉而支付之費用者，稽徵機關得按成交價額百分之三計算其

費用，並以三十萬元為限。 

110.04.28 修正（所得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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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說明依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及第 104 條關於優先購買權之規定（4 分）？其立法目的為何

（4 分）？又相互競合時應如何適用（7 分）？ 

【破題關鍵】 

  

 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及第 104 條 

【使用學說】單純法規題 

【擬答】 

 

34 條之 1： 

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                                       

（土法 34-1Ⅰ） 

104 條： 

基地出賣時，地上權人、典權人或承租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房屋出賣時，基地

所有權人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其順序以登記之先後定之。  

前項優先購買權人，於接到出賣通知後十日內不表示者，其優先權視為放棄。出賣人未通

知優先購買權人而與第三人訂立買賣契約者，其契約不得對抗優先購買權人。                  

（土法 104） 

 

34 條之 1：  

出賣應有部份：  

簡化或進一步消滅共有關係，以期減少共有人數，避免土地權利畸零分散，促進共有土

地之管理與利用。 

 

賦予他共有人優先購買權，以避免共有人以顯著不相當之代價處分共有物全部，而損害

他共有人之權利。 

104 條： 

當基地與其房屋不同屬一人時，為促使基地與房屋之權屬能合歸屬同一人所有，即基地所

有權與使用權能合一，以盡土地之經濟效用，並使法律關係單純化，以杜絕紛爭。 

故土地法第 104 條規定，基地利用權人（指建物所有權人）與基地所有權人間，互有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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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權。 

104 條： 

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之優先購買權與土地法第一百零四條規  

定之優先購買權競合時，應優先適用土地法第一百零四條。          （執行要點 11 六參照） 

 

三、請依土地登記規則之規定說明實施建築管理前與實施建築管理後建造之建物，於申請建物所

有權第一次登記時應備文件有何不同（8 分）？若相關文件未記載面積，應如何處理（6 

分）？又於計收此項登記之登記費時，其權利價值如何認定（6 分）？ 

【破題關鍵】 

  

 土地登記規則第 79 及 49 條 

【使用學說】單純法規題 

【擬答】 

 

 

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之建物，無使用執照者，應提出主管建築機關或鄉（鎮、市、區）公

所之證明文件或實施建築管理前，有關該建物之下列文件之一： 

 

 

 

繳納水費憑證。 

繳納電費憑證。 

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 

地形圖、都市計畫現況圖、都市計畫禁建圖、航照圖或政府機關測繪地圖。 

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土登 79Ⅲ） 

 

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應提出使用執照或依法得免發使用執照之證件及建物測量成

果圖或建物標示圖。     （土登 79Ⅰ參照） 

 

實施建築管理前之建物，其原因證明文件內已記載面積者，依其所載認定。 

未記載面積者，由登記機關會同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建築、農業、稅務及鄉（鎮、市、

區）公所等單位，組成專案小組並參考航照圖等有關資料實地會勘做成紀錄以為合法建物面

積之認定證明。                                              （土登 79Ⅳ） 

 
 

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於計收登記規費時，其權利價值，依下列規定認定之： 

 

 

（土登 48） 

四、請說明何謂抵費地（5 分）？何謂抵價地（5 分）？請比較並說明兩者不同之處（10 分）。 

【破題關鍵】 

 ★ 

 抵費地、抵價地之意涵 

【使用學說】需熟悉市地重劃、區段徵收二種土地開發制度。 

【擬答】 

 

指實施市地重劃時，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以其未建築土地，折價抵

付應行負擔之工程費用、重劃費用及貸款利息之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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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區段徵收土地之地價補償費，土地所有權人於徵收公告期間內，得就其全部或部分被徵收

土地應領之補償地價，申請以徵收後可供建築使用之土地折算抵付之謂。 

 

原因與主體不同： 

抵費地是參與市地重劃之土地所有權人，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重劃負擔之土

地；抵價地則是區段徵收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人，得就其全部或部分被徵收土地應領之補

償地價，申請以徵收後可供建築使用之土地折算領回之土地。 

 

抵費地是由參與市地重劃之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抵價地則係由徵收機

關，按被徵收所有權人應領補償地價與區段徵收補償地價總額之比例計算其應領之權利價

值，並以該抵價地之單位地價折算之。 

 

抵費地與公共設施用地負擔之合計面積，以不超過各該重劃區土地總面積百分之四十五為

限，但經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而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區內私有土地總面積半數之同意

者，不在此限；抵價地總面積，以徵收土地總面積百分之五十為原則，其因情形特殊，經

上級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但不得少於百分之四十。 

強制性與否不同： 

抵費地屬強制性，即參加市地重劃之土地所有權人，對重劃負擔，應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

地折價抵付，如無未建築土地者，始得改以現金繳納；抵價地則屬任意性，即區段徵收之

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應領之補償地價，得於公告期間內改為申領抵價地，如未申請者，亦

無不可。 

增值稅之減免不同： 

抵費地逕行登記為直轄市、縣（市）有，由中央主管機關辦理者，登記為國有，故於再行

出售時，免徵土地增值稅；抵價地發交土地所有權人領回，於領回後第一次移轉時，得減

徵增值稅百分之四十。 

 
五、國土計畫法於民國 105 年 1 月 6 日公布，並於同年 5 月 1 日公告施行，將現行區域計畫制度

分成三階段轉換為國土計畫制度，請依 109 年 4 月 21 日公告實施國土計畫法修正法條說明，

三階段辦理時程為何（9 分）？又現行區域計畫法何時起不再適用（3 分）？其中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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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直轄市、(縣)市得免辦理之原因（3 分）？ 

【破題關鍵】 

  

 國土計畫法第 15、45條 

【使用學說】單純法規題 

【擬答】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本法施行後二年內，公告實施全國國土計畫。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三年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

期，一併公告實施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並於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

四年內，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日期，一併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                   （國

土 45Ⅰ）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前項公告國土功能分區圖之日起，區域計畫法不再適用。 

（國土 45Ⅱ） 

(縣)市得免辦理之原因： 

全國國土計畫公告實施後，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期限，辦理直

轄市、縣（市）國土計畫之擬訂或變更。 但其全部行政轄區均已發布實施都市計畫或國家公

園計畫者，得免擬訂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                        （國土 15Ⅰ） 

 
六、請說明何謂建蔽率、容積率、建築高度比（6 分）？若實施此種建築強度管制，分別對於都

市發展有何優點（9 分）？ 

【破題關鍵】 

 ★ 

 建蔽率、容積率、建築高度比 

【使用學說】熟悉三款建築強度管制之方法 

【擬答】 

 

係指建築物最大水平投影面積占基地面積的比率，屬土地使用之平面開發管制。實施建蔽率

管制對都市發展之影響(優點)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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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建築物之規劃設計更具有彈性。 

 

係指建築物之總樓地板面積占基地面積之比率，屬土地使用之立體開發管制。實施容積率管

制對都市發展之影響(優點)為： 

產業聚集密度。 

境品質。 

 

實施容積率管制可使都市建築設計更具創意，形塑都市景觀特色。 

 

係指建築物各部分高度（建築物天際線的位置）與自該至高部分起算，量至所面臨道路對側

道路盡界線之最小水平距離之比。實施建築高度比管制對都市發展之影響(優點、目的)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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